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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广东智能建造成果
典型范例全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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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蒋雯菁报道：
3 月 26 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在东莞市召开广东省规划建设保障性
住房政策宣讲会。会议邀请了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曹金彪莅
临授课，解读有关政策文件，宣传全
国经验做法，助力推动广东省加大保
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玮主
持会议，东莞市副市长叶葆华出席会
议并致辞。全省 10 个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城市及所辖区政府、镇街，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有关负责同
志及银行、企业代表共约 220 人参加
会议。

会议指出，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
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是完善住房制度和供应体
系、重构市场和保障关系的重大改
革，对于解决工薪收入群体住房困
难、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城市面貌具
有重要作用。各地要深刻认识推进保
障性住房建设的重要意义，加快推进
项目建设和供给，提高保障性住房在
住房总供给中的比例，满足工薪收入
群体刚性住房需求，逐步实现“居者
有其屋”。

会议强调，城市政府要把规划建
设保障性住房工作从“要我干”变成

“我要干”，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各地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吃透精神，抓
住重点，用好政策，下足功夫，切实
把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到
位；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完善“市场+保障”的住
房供应体系；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和配
套政策，建立健全“1+N”的政策体
系；建立“人、房、地、钱”要素联

动的新机制，从要素资源的科学配置
入手，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
钱；建设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

“好房子”，让群众住得健康、用得方
便、安全放心。

会议要求，充分发挥保障性住房
建设惠民生、稳投资、促转型的重要
作用，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
要抓发展规划编制，做好保障性住房

五年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形成“实
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项
目滚动推进机制；要抓项目开工，首
批已经确定的项目要加快开工，尽早
形成实物工作量；要抓政策落实，做
好中央补助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土地、配套金融和税费优惠等支
持政策落实，贷款项目要纳入“白名
单”；要讲好房地产转型新故事，加强
典型案例宣传，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经
验做法。会议同时解读了城中村改
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政策文件。

与会同志表示，此次宣讲会深入
透彻地解读政策，直接明了地解答疑
问，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帮助大家
进一步提高对工作的思想认识，加深
对政策的理解把握，为大家坚定信
心、鼓足干劲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注
入强心剂，有利于助力全省各地推进
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工作，扩大保障
性住房供给。

在东莞期间，曹金彪司长一行还
调研了东莞市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和
城中村改造工作情况，实地查看寮步
镇石龙坑保障性住房项目和东莞西站
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听取有关工作
汇报，并对东莞市住房保障工作给予
肯定。东莞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广
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分管负责同志
陪同调研。

广东省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政策宣讲会在东莞召开

坚定信心 鼓足干劲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
3 月 27 日，广东省 2024 年第 1 号总河
长令—— 《关于打造绿美碧带建设幸
福河湖的令》 正式签发，在全省范围
内动员部署打造绿美碧带、建设幸福
河湖。

第 1 号总河长令明确了打造绿美
碧带、建设幸福河湖的总体目标和年
度任务，提出围绕“安澜、生态、宜
居、智慧、文化、发展”的总体目

标，以流域为单元，突出河流整体
性、系统性，坚持水岸联动，强化综
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根据第 1 号总河长令，原则上优
先选取流经城镇等人口相对密集区
域、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或水面面积 0.1 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
全流域或整个湖泊统筹建设幸福河
湖；要做好碧带规划，留足空间，划
出红线，在治水同时，提升滨水绿化

美化水平，注重成链成片整体性打
造，推动水网、林网、路网融合，因
地制宜打造绿美碧带；鼓励有条件的
县 （市、区） 全域开展幸福河湖建
设。2024 年，完成汕头市莲阳河幸福
河湖建设任务，做好碧带顶层设计，
认定一批绿美碧带示范点，开展一批幸
福 河 湖 建 设 ；到 2025 年 ，建 设 100 条
（个） 以上幸福河湖，不少于 5 个县
（市、区） 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到

2030 年，力争建设 500 条 （个） 幸福
河 湖 ， 各 地 级 以 上 市 不 少 于 1 个 县
（市、区） 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

根据第 1 号总河长令，广东将统
筹推进八项重点工作，实施河湖系统
治理，分类实施、因地制宜打造绿美
碧带、建设幸福河湖，综合提升完善
河湖行洪蓄洪、资源供给、生态保
护、文化承载、经济支撑等功能，助
推流域区域高质量发展。

会议现场

广东发布2024年第1号省总河长令，提出——

到2030年力争建设500条（个）幸福河湖

2024内地与香港建筑论坛
在广州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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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系统化全域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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